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重要文化古迹遗址

旅游管理原则和指南)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 1999 年 10 月在墨西哥通过） 

  

  

介绍 

国际文化旅游宪章被古迹遗址国际理事会（ICOMOS）大会通过。宪章为古迹遗址国际理事

会（ICOMOS）国际科学委员会就文化旅游方面内容准备的。它取代了 1976 版的文化旅游宪

章。 

古迹遗址国际理事会（ICOMOS）是为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工作的人员和机构设立的国际性

代表组织。 

  

宪章的目的 

新的宪章提供了一个关于原则方面的保护性宣言，为旅游和著名古迹遗址或收藏之间的动态

关系提供指南。它可以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和管理这些关系时可以遵循的一套共同原则。 

由于宪章是在由古迹遗址国际理事会（ICOMOS）确立的国际保护的框架内准备的，它强调

了东道主社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遗迹与国内外游客的兴趣、期望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它推广

了文化景观和历史城镇，特别是遗产地的社区参与，包括涉及旅游规划和管理方方面面的原

住民和传统监护人。 

在确认需要保护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巨大的广度、多样性和重要性的同时，新的宪章宣传

了下列两大概念： 

开展任何形式保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良好的管理方式让来访者和东道主社区对文

化遗产所在地的重要性有所了解。 

处于对历史文化遗迹共同的尊重和对此项资源脆弱性的担忧，保护组织和旅游业必须以合作

的态度一起工作，来保护和展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修改过的宪章采用了一种合作的方式，来协调保护组织和旅游业的关系，避免传统上保护工

作中可能发成的紧张局面。它确认，对保护工作者而言，积极的对话可以使保护工作获得更

大进展，而不是将旅游简单地视为被迫容忍的业务。 

宪章被设计成一个文件，被保护组织和旅游业广泛地用来协助管理与国内国际旅游的关系。

因此，其语言和覆盖面被可以设计成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而不是特别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或

情景。 

  

宪章主要概念 

对遗产场所、无形遗产和收藏进行饱和和管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它们有形的和/或理性的

重要性可以被东道住社区和旅游者所接受。除非对文化遗产有公共意识和公共支持，整个保

护工作将始终被排挤，不会争取到它得以生存所需要的足够资金或公共的以及政治上的支持。 

对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合理良好的管理是人权也是特权。它使来访者承担起尊重的义务。在

使文化遗产尽量可以为人们理解的过程中，讲解或展示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化遗产被视为日常生活、社会进步和变化的一个生动的参照点。它是社会资产的一个主要

来源，并且是对多样性和社区特征的阐述。 



国内和国际旅游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能获得沧桑世事和不同社会当代生活的体验。

他同时可以捕捉到由文化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果成功管理，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旅游应该为东道主社区带来利益，并通过计划可以使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有形表现免受不利

的影响。管理不善或过度的旅游安排可以对东道主社区和当地的文化特征造成负面的影响。 

宪章并不仅仅局限于按照传统概念下的古迹或世界遗产保护场所来安排旅游，他已经被扩展

到包括和旅游相关的所有形式的文化遗产场所、收藏和东道主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宪章可以被运用在众多的地点。它可以避免描述有限数量的场所的文化遗产特征，而是使用

了广义的“具有遗产价值”的概念。特定场所或社区的遗产特征应该被识别，使宪章被具体

运用到特定的场景上。 

  

宪章的精神 

从最广泛的程度上按理说，自然和文化遗产属于所有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理解、

欣赏和保护其普遍价值。 

一向很是洋给广泛的概念，包括自然和文化的环境。它包括经管、历史遗志、场地和环境，

还有生物多样性、收藏、过去和正在进行的文化活动、知识和生活经历。它记录和表达了历

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是构成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当地特征的本质，并且是现代生活的一

个必要组成部分。它是生动的社会参照点和发展变化的积极手段。每一社区或场所特别的遗

产和集体的记忆是不可取代的，是现在和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时代，对文化遗产和任何一个特殊地区或场所的文化多样性进行保

护、讲解和展示，对任何地方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但是，在估计认可的框架内

和恰当的使用标准下管理遗产通常是特别社区或监护团体的责任。 

管理文化遗产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保护它的必要性在东道主社区和旅

游者中广为传播。合理妥善管理有形的、知识的、和/或感情的通往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

通道是权利也是荣幸。它带来对遗产价值、今天遗产所在社区的利益和公正待遇、历史财产

的原住民监护方或拥有者、以及诞生遗产的景观和文化进行尊重的义务。 

  

旅游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作用 

国内和国际旅游继续作为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提供了历经沧桑的人生经历和不同

社会当代生活的体验。它正日益成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积极力量。旅游可以为文化艺产创造

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饱和为目的的管理。它是许多国

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管理，可以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旅游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现象，纵横政治、经济、生物-物理、生态和美学的各个

领域。旅游者的期望和东道主的期望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要实现两者之间有价值的相互影

响，面临许多挑战，也会产生许多机遇。 

自然和文化遗产、多样性和生活文化是主要的旅游吸引力。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和

与旅游相关的发展可以威胁到它们的有形本质、真实性和重要特征。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

化和生活方式以及旅游者在其他的经历也可能被降格。 

旅游应该为东道主社区带来经济效益，为他们提供一个重要的途径和动力，来重视保护他们

的遗产和文化活动。当地和/或原住民社区代表、古迹保护积极分子、旅游业经营者、资产

主人、制定政策方、国家发展计划制定者和场地管理者之间的合作非常必要，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旅游业，为子孙后代促进遗产资源的保护。 

ICOMOS，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作为此宪章的起草者，和其它国际组织以及旅游业一起，

将全力以赴投身挑战。 

  



宪章的目标 

国际文化旅游宪章的目标是： 

促进和鼓励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工作，使这些遗产的重要性为东道主社区和旅游者充

分理解。 

促进和鼓励旅游业，以尊重和改善文化遗产及东道主社区生活文化的方式来推广和管理旅游

业。 

促进和鼓励保护文物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讨论遗迹场所、收藏和生活文化的重要性和

脆弱的本质，包括将来它们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鼓励计划和政策的制定者在保护和修缮文物的宗旨下发展具体的可衡量的有关文物场所和

文化活动展示和揭示的目标和策略。 

另外， 

宪章支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其它国际组织和旅游业更广泛的积极努力，来维护遗产管理

和保护的完整性。 

宪章鼓励所有有相关的或时有冲突的利益、责任和义务各方来参与实现这些目标。 

宪章鼓励有感兴趣的各方制定具体的指南，促进原则在特殊场合的实施，或满足特殊组织和

社区的要求。 

  

宪章的原则 

原则一：鼓励公众意识 

由于国内和国际旅游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对话应该为东道主社区成员和旅游者提

供负责任的和管理良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第一手经历来了解社区的遗产和文化。 

1.1 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资源，提供了对历史发展的叙述。它在现代生活中

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并应该在有形的、知识的和/或感情的各方面向公众开放。我们应该建

立保护这些遗产的计划，方便东道主社区和游客以平等和可负担的方式，去理解和领略遗产

的重要性。这些计划应宣传保护这些遗产有形的品质、无形的方面、当代文化表现和广泛的

应用环境。 

1.2 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其它的一些在

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有价值。阐释计划应该将重要性以一种相关和可及的方法，通过适当

的、启发性的当代教育形式、媒体、科技和个人对历史、环境和文化信息的解释，向东道主

社区和旅游者展现。 

1.3 阐释和演示的计划应该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支持自然和文化遗产长期生存的必

要条件。 

1.4 阐释的计划应该在过去的经历和现在该地区和东道主社区的多样性中展现古迹、传统和

文化活动的重要性，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语言群体。我们应该始终告知游客不同的文

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可以被归类为某种特殊的遗产资源。 

  

原则二：管理动态的关系 

古迹遗址和旅游业之间的关系是瞬息万变的，随时可能包含有冲突的价值。我们应该以一种

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理顺这些关系，为我们也为后人造福。 

2.1 具有文化遗产重要性的处所，作为一个文化多样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存在对所

有人都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对生活文化、历史遗迹、收藏、它们形态和生态的完整及其环境

背景的长期保护和修缮，应该是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旅游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2.2 文化遗产资源或价值和旅游业之间的交流是充满活力和瞬息万变的，机会和挑战同时产



生，还有潜在的冲突。旅游项目、活动和发展应该实现积极的结果，最大程度减少对遗产和

东道主社区生活方式的不良影响，同时响应旅游者的需要和期望。 

2.3 计划应该建立在对细致的、但通常也是复杂或互相冲突的遗产各个方面的综合理解上。

持续的研究和咨询对深入理解和领略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是重要的。 

2.4 保留历史遗迹和收藏的真实性是重要的。它是体现文化意义的一个重要元素，其真实性

可以通过有形的物质、记忆和从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无形传统来表现。宣传计划应该体现和

解释场所和文化经历的真实性，提高对文化遗产的欣赏和理解程度。 

2.5 旅游发展和基建项目应该考虑到美学、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自然和文化的景观、生态多

样性的特征和遗产场所更广泛的视觉背景。应该优先考虑使用当地材料，考虑当地的建筑风

格或当地语言传统。 

2.6 在古迹场所被推广或发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之前，管理计划应该评估估计资源

的自然和文化价值。它们应该为可接受的变化确立恰当的限度，特别是和访问人数对其有形

特征、完整性、生态多样性、当地交通系统和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稳定发展的影响有关

的方面。如果变化的可能程度是不可接受的，发展计划应该予以改进。 

2.7 应该有持续的计划来评估旅游活动和发展对特别场所或社区循序渐进的影响。 

  

原则三：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经历 

古迹保护和旅游规划应该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满意的和愉悦的经历。 

3.1 古迹保护和旅游的计划应该提供游客高质量的信息，以确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遗产的重

要特征和保护其需要，使他们能够以恰当的方式享受在当地的旅游。 

3.2 旅游者应该能够以他们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览古迹遗址。可能需要安排特殊的交通

路线来尽量减少对估计的完整性、实际构造、自然和文化特点的影响。 

3.3 尊重有精神意义的古迹、活动和传统的神圣性对古迹管理者、旅游者、政策制定者、规

划者和旅游活动经营者来说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应该鼓励游客成为受当地欢迎的游

客，并尊重东道主社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抵制任何潜在的对文化财产的盗窃或非法交易，

这样可以使其在下一次访问时仍然受到欢迎。 

3.4 旅游活动的规划应该在不破坏古迹的显著特征或生态特点的基础上，提供恰当的设施，

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适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 

  

原则四：让东道主和原住民社区一起参与 

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应该参与到保护古迹和旅游的规划中。 

4.1 旅游区的地方权利和利益、古迹财产拥有者和相关的、对土地和重要遗址拥有权利和义

务的原住民，应该得到尊重。在旅游背景下，他们应该参与到为遗产资源、文化活动和当代

文化表达制定目标、策略、政策和条约的工作中。 

4.2 任何特殊场所或地区的古迹可以有个通用的范围界限，应该尊重一些社区或原住民要限

制或管理通向一些文化活动、知识、信仰、活动、人造物或场所的通道的需要和愿望。 

  

原则五：为东道主社区提供利益 

旅游和保护活动应该使东道主社区受益。 

5.1 政策制定者应该推广在国家或地区公正分配旅游业利润的方法，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水

平，并为减少贫困作贡献。 

5.2 通过教育、培训和创立全职就业机会，古迹保护管理和旅游活动应该为东道主或当地社

区各个层次提供公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 

5.3 从旅游计划中获得收入的一大部分应该被用于古迹场所的保护、修缮和展示工作，包括



它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可能的话，应该告知游客这些收入的分配情况。 

5.4 旅游计划应该鼓励培训和雇佣来自东道主社区的导游和古迹地址讲解员，来提高当地人

们展示和解释其文化价值的技巧。 

5.5 在东道主社区中展开文化遗产的阐释和教育计划应该鼓励当地的讲解员积极参与。计划

应该鼓励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尊重，鼓励当地人们对保护文化遗产产生直接的兴趣。 

5.6 维护管理和旅游计划应该包括为政策制定者、规划师、研究者、设计者、建筑师、讲解

员、维护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我们应该鼓励参与者主动地理解相关事宜、

机遇，并帮助解决一些同时遭遇到的问题。 

  

保护原则六：负责任的推广计划 

旅游推广计划应该保护和改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特征。 

6.1 旅游推广计划应该创造现实的期望，负责任地告知游客关于东道主社区内特定的文化遗

产的特点，鼓励他们做出恰当的举动。 

6.2 重要的古迹和收藏应该以保护其真实性和改善旅游者经历的方法来推广和管理，可以通

过尽量减少到达旅游点游客量的波动和避免同一时刻过多游客得到方来提高旅游质量。 

6.3 旅游推广计划应该提供更广泛的利益分配，减轻一些热点旅游场所的压力，鼓励游客感

受更多方面的当地文化和自然遗产。 

6.4 当地手工艺品和其它产品的推广、分配和销售应该为东道主社区提供一个合理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其文化的完整性不被破坏。 


